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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木萨尔县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

吉木萨尔县2021年1月21日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

六次会议上审查通过了《关于吉木萨尔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

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》，在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，

需对县级 2021 年财政收支预算进行调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〉办法》以及

财政部的工作要求，编制了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。现将调整方案报

告如下，请予审议：

一、财政预算调整

根据《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自治区依照国务院下达的

限额举借的债务，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，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批准。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

来源，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，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。

（一）2021 年 6 月 29 日，昌吉州财政局《2021 年自治区第

五批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昌州财预[2021]34

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县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39000 万元。

（二）2021 年 8 月 4 日，昌吉州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1 年

自治区第六批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（新增一般债）》（昌

州财预[2021]35 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县债务转贷收入 10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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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1 年 8 月 4 日，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21 年

自治区第六批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（新增一般债）》（新

财预[2021]35 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县债务转贷收入 45000 万元。

二、财政预算调整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〉办法》以及

财政部的工作要求，编制了 2021 年我县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

1.调增110类 11款 01项 01目-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

1000 万元；

2.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0 万元，增加 205 类 02 款 99

项-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10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

1.调增 110 类 11 款 02 项 98 目-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

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84000 万元；

2.调增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4000 万元，增加 229 类 04 款 02

项-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 84000 万

元。

三、具体项目如下：

1.吉木萨尔县第三小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1000万元；

2.用于吉木萨尔县防疫服务中心建设项目7000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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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9000万

元；

4.吉木萨尔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再生利用管道工程建设项目

4000万元；

5.昌吉州吉木萨尔县自来水厂及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

程建设项目4000万元；

6.新疆吉木萨尔县泉沟水库枢纽工程5000万元；

7.吉木萨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3000万元；

8.吉木萨尔县老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建设项目20000万

元；

9.吉木萨尔县城市东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0万元；

10.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吾塘沟引调水项目3000万元；

11.吉木萨尔县北庭工业园区综合服务区及标准化厂房建设

项目4000万元；

12吉木萨尔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20000万元。


